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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08-009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简述 

    近期，部分媒体刊登了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与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新电子”）笔记本电脑业务资产整

合的传闻，在4月1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刊载的《夏新瘦身“连环计”》文章报道

称“对于剥离资产的去向，特别是笔记本电脑业务，目前看来已经有了明确的去

向，那就是卢振宇此前供职的长城电脑”、“长城电脑整合夏新笔记本业务目前还

只是在中国电子层面的规划层次”。 

二、澄清声明 

1、经向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

司核实，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公司并无上述事项所述的相关安排。 
2、本公司与夏新电子均为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CEC）旗下

的上市公司，在以往的笔记本业务中存在合作关系，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按照《股

票上市规则》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了披露，目前并无上述报道事项所述的资本

整合方面的安排。 
截至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之内，本公司与夏新电子没有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有关业务资产整合的任何信息，也未接到任何相关部门就前述事项的通知

及安排。 
3、本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核心竞争力持续加强，充分发挥了规模制造的优

势。 
4、《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O八年四月三日 


